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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

本标准由江门市质量检验协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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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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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三次发布日期：2023年01月13日

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起草单位；

----修改了起草人；

本标准第三次发布日期：2023年01月13日

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起草单位；

----修改了起草人；

----修改了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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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餐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接触用木餐具的术语、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迁移试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木材为原料，经过加工而成的筷子、饭勺、锅铲、砧板、擀面杖、碗、筷垫、陷铲

等木餐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15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通则

GB 31604.1-201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

GB 31604.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

GB 31604.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总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2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镉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3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铅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3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砷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砷、镉、铬、铅的测定和砷、镉、

铬、镍、铅、锑、锌迁移量的测定

GB 19790.1-2005 一次性筷子 第1部分：木筷

GB 19790.2-2005 一次性筷子 第2部分：竹筷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木餐具

以木材为原料基材，经过加工而成的用餐时直接接触食物的非可食性工具，如筷子、饭勺、锅铲、

砧板等。

4 基本要求

木餐具应符合GB 4806.1《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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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原料要求

5.1.1木餐具使用的原料不应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5.1.2木餐具表面涂覆的涂料或涂层等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9685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5.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感官 色泽正常，无毛刺、无虫蛀、无异臭、霉斑或其它污物。

浸泡液 迁移试验所得浸泡液不应有异常着色、异臭等。

5.3理化指标

5.3.1 迁移物指标

木餐具的迁移物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迁移物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总迁移量
a(mg/dm2) b ≤ 10 GB 31604.8

二氧化硫/（mg/kg） ≤ 10 GB 4806.12-2022中附录A
c

甲醛/（mg/kg） ≤ 10 GB 31604.48

五氯苯酚及其盐类（以五氯苯酚计）/(μg/kg) ≤ 0.15 食品模拟物和迁移试验条件按照GB

31604.1和GB 5009.156选择，测定按

照SN/T 2204
d
进行

a
仅适用于使用了涂料、粘合剂和（或）油墨的木餐具。对于使用粘合剂和（或）油墨的木餐具，如果按照规定选

择的食品模拟物测得的总迁移量超过限量时，应按照GB 31604.8测定三氯甲烷提取物，并以测得的三氯甲烷提取量进行

结果判定。
b
婴幼儿专用木餐具应根据实际使用中的面积体积比将结果单位换算为mg/kg，且限量为≤60mg/kg。

c
仅采用水为食品模拟物。

d
将经迁移试验所得浸泡液加入0.5mL硫酸溶液（1+1）（选择4%乙酸溶液作为食品模拟物时除外），混合均匀后按照

SN/T 2204测定。

5.3.2 残留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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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餐具中的残留物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残留物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噻菌灵/（mg/kg） ≤ 1.0

GB 4806.12-2022中

附录B

邻苯基苯酚/（mg/kg） ≤ 4.5

抑霉唑/（mg/kg） ≤ 0.3

联苯/（mg/kg） ≤ 0.5

5.4 其他理化指标

木餐具应符合GB 9685及相关公告对涂料/涂层及其他添加剂的特定迁移限量（SML）、特定迁移总

量限量[SML(T)]和最大残留量（QM）等理化指标的规定。

5.5微生物限量

预期不经过消毒或清洗直接使用的木餐具的微生物应符合GB 14934的规定，与食用、烹饪或者加工

前需经去皮、去壳或清洗的木餐具除外。

6 迁移试验

迁移试验应按GB 31604.1和GB 5009.156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产品由生产厂家检验部门按本标准规定组逐批进行时检验，合格的产品应附有生产厂家检验部门签

发的质量合格证应，方可出厂。

7.2 以同一次投料生产、同一规格、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批。

7.3 从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6 件，分成两份。一份为检样，另一份留样备查。

7.4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浸泡液。

7.5 型式检验

7.5.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所有项目。

7.5.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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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艺、配方、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c)正常生产每年至少检验一次；

d)用户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求时。

7.6 判定规则

所有检测项目合格时，该批产品判定合格；感官要求有一项不合格时，应对该批产品加倍抽样，对

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若复检后仍不合格，该批产品判定为不合格；理化指标有一项

不合格，即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不予复检。

7.7 供需双方在产品质量上发生争议时，可协商解决或委托双方同意的法定检验部门仲裁。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签标识

标识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材质，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

号），执行标准等内容。

标签标识应符合GB 4806.1《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的规定。

8.2 包装

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无异味，符合食品包装卫生标准，并具防尘、防水和防霉性能。

8.3 运输

在运输中应避免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放射性的物品混运、混放，防止污

染，保证包装的完整。

8.4 贮存

贮存环境应清洁卫生、通风干燥、防火、防潮、防鼠、防虫，不得与有害或有异味物品混合贮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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